
解读：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

南（试行）》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指南》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指南》出台有哪些背景和意义？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土壤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以下简称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

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的义务。

《指南》的出台，将为重点监管单位依法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规范开展隐患排

查和整改，提供参考依据。

问：《指南》的定位是什么？适用对象有哪些？

答：《土壤法》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

《指南》出台目的，是指导企业通过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土壤污染隐患或者土

壤污染，及早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管控风险，防止污染或者污染扩散和加重，降低后期风险

管控或修复成本。

《指南》主要适用于重点监管单位为保证持续有效防止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发生

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造成土壤污染，而依法自行组织开展的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

作。其他工矿企业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可参照本指南。《指南》未作规定事宜，应

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或规定。

问：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主要包括什么内容？

答：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主要包括建立相应机构和人员队伍、确定组织实施形式，制

定并实施排查工作计划，制定并实施隐患整改方案，建立隐患排查档案并按要求保存和上报

等。

建立制度，即为一以贯之，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始终坚持按制度排查隐患，保证防止有毒

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措施是持续的、有效的。

问：土壤污染隐患排查需要多久开展一次？

答：重点监管单位原则上应在《指南》发布后一年内，以厂区为单位开展一次全面、系

统的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新增重点监管单位应在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后一年内开

展。之后，原则上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场所、设施设备，每 2-3 年开展

一次排查。对于新、改、扩建项目，应在投产后一年内开展补充排查。

考虑到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特点，《指南》规定重点监管单位可以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

际，对排查频次和排查范围进行优化调整，也就是不搞一刀切。

重点监管单位开展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结果存在异常的，也应及时开展土壤污染隐患

排查。

问：重点监管单位应该如何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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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原则上，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排查和整改，一是排查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本

身和管理上是否存在缺陷；二是排查在发生渗漏、流失、扬散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防止污染

物进入土壤的设施；三是排查是否有能有效、及时发现并处理泄漏、渗漏或者土壤污染的设

施或者措施。

重点监管单位是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的实施主体，可根据自身技术能力情况，自行组

织开展排查，也可以委托相关技术单位协助完成排查。

问：重点监管单位可以采取什么措施降低土壤污染隐患？

答：土壤污染隐患取决于土壤污染预防设施设备（硬件）和管理措施（软件）的组合。

重点监管单位可以采取有关预防设施和措施的组合，最大限度降低土壤污染隐患。

比如在预防设施方面，采取单层钢制储罐加阴极保护系统，或双层储罐加泄漏检测装置；

在预防措施方面，对阴极保护系统、泄漏检测装置定期检查和日常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

《指南》的附录针对相关设施设备，列举了可最大限度降低土壤污染隐患的预防设施和

措施的组合，供企业参考。企业可根据生产实际进行优化和调整。

问：为什么要建立隐患排查档案？

答：隐患排查档案是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和管理部门监管的重要资料。《指南》

规定重点监管单位应长期保存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档案。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档案包括但不限于：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定期检查与日常维护记录单、隐患排查台账、隐患整改方案、隐患

整改台账等内容。


